
桃園市蘆竹區網絡單位簡介 

網絡單位 主要業務 聯絡電話 傳真 

社會局 

蘆竹家庭

服務中心 

領域：家庭社會工作 

一、 家庭關懷服務 

(一) 福利諮詢與需求評估 

(二) 脆弱家庭關懷訪視 

(三) 社會救助服務 

(四) 安家實物銀行-蘆竹分行 

二、 家庭支持服務 

(一) 服務需求規劃脆弱家庭支持服務方案 

(二) 團體輔導 

(三) 脫貧扶助服務(含兒童與少年未來教育及發展帳

戶) 

三、 社區關懷服務 

(一) 社區資源開發、整合及轉介 

(二) 辦理社區資源網絡聯繫會議 

(三) 辦理社區預防性宣導服務 

四、強化社會安全網準實體駐點服務： 

連結心理衛生、家庭教育、法律諮詢、學生輔導、

少年輔導及原住民服務駐點服務 

五、推展志願服務 

03-

2127678 

逕 洽 值 班 社

工 

03-

21

27

55

7 

家庭暴力

暨性侵害

防治中心 

領域：保護防治 

一、本中心為防治家庭暴力、性侵害、性騷擾及性剝削

行為，保護被害人權益及加強防暴觀念宣導，並且讓被

害人只要透過單一窗口的求助管道，就能獲得社政、警

政、醫療、教育、司法等單位協助。 

二、服務項目如下： 

(一) 會談輔導 

(二) 緊急庇護、安置 

(三) 陪同偵訊、出庭 

(四) 律師諮詢服務 

(五) 被害人各項補助 

03-

3322111 

 

案 件 通 報 ：

3322111#1

30 、

03-

3320156 、

03-

3336110 



(六) 協助聲請保護令 

(七) 家庭暴力事件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及交付服務 

(八) 外籍通譯服務 

(九) 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及性侵害加害人身心治療、

追蹤輔導 

(十) 加害人身心治療及輔導教育 

(十一) 轉介職業訓練及就業輔導 

(十二) 性騷擾防治業務申訴、再申訴、調查及調解 

(十三) 家暴、性侵害、性騷擾及性剝削預防教育宣導 

132~133 、

135~139   

衛生局 

領域：衛生醫療 

一、 醫事管理科：緊急醫療救護、災害防救應變等。 

二、 健康促進科：兒童健康篩檢暨早療服務、婦幼及

成人中老年健康促進、癌症與慢性病篩檢、菸害

防制等事項。 

三、 食品管理暨檢驗科：食品衛生管理與危害事件調

查處理、校園飲食安全及食安宣導研析等事項。 

四、 疾病管制科：各類傳染病監測及管理、醫療機構

感染控制、預防接種、移工健檢管理等事項。 

五、 長期照護科：長照服務申請、失智症照護、身心障

礙鑑定及外籍看護申請審核、護理機構與住宿型

長期照顧機構申設及管理等事項。 

六、 心理健康科：心理衛生、自殺防治、精神醫療照

護、精神護理及復健機構管理、藥酒癮防治及醫

療轉介、家暴及性侵加害人醫療處遇等事項。 

七、 藥政管理暨稽查科：藥物化粧品管理與危害事件

調查處理、管制藥品稽核與濫用防制及用藥安全

宣導等事項。 

03-

3340935 

03-

3362516 

蘆竹區 

衛生所 

領域：衛生醫療 

一、醫療門診(星期一到星期五上午 8 時 30 分到 11

時 30 分、下午 2 時到 4 時 30 分) 

二、一般體檢及胸部 X 光(星期一到星期五上午 8 時

30 分到 11 時 30 分) 

三、兒童預防注射(星期一及星期四下午 2 時到 4 時)

03-

3524732 

 



及流感疫苗接種 

四、行政相驗 

家庭教育

中心 

領域：家庭教育工作 

一、 提供免費之家庭教育（包含親職教育、婚姻教育、

倫理教育、性別教育、學校家庭教育）相關課程、

講座、讀書會、工作坊、電影研討、成長團體。 

二、 家庭教育諮詢專線：舉凡夫妻相處、子女教養、親

子溝通、人際關係、自我調是、性別交往、家庭問

題…等皆可撥打，將有家庭教育中心諮詢輔導志工

提供諮詢電話服務。 

三、 家庭教育相關補助計畫：提供學校及民間團體申

請辦理家庭教育補助。 

四、 家庭教育輔導服務：若有家庭教育輔導需求者，可

經社政轉介或本人至本中心申請服務，經評估後

符合服務對象者，以每週晤談 1 次、1 次晤談 60

分鐘為原則，總晤談次數 6 次為限，評估有展延

之需求者，可申請展延 1 次輔導服務(惟展延晤談

次數以 6 次為限)，詳細內容請參考「109 年家庭

教育心理諮詢實施計畫」。 

家 庭 教 育 諮

詢專線 

03-

4128185 

( 手 機 請 撥

02-

4128185) 

 

就業服務

處 

領域：就業服務 

一、求職服務：由就業服務員提供就業諮詢及媒合服

務 (提供一案到底服務)。 

二、求才服務：為提供求職者與求才廠商媒合平台，每

年不定期辦理單一廠商、區域型及特定主題之現

場徵才活動。 

三、職業訓練諮詢與推介：針對有工作意願但缺乏想

從事之工作技能的求職者，提供就業及職業訓練

諮詢，推介適合參訓者參加相關職業訓練。 

四、各項就業獎助津貼及就業促進計畫辦理 

五、受理失業給付申請及失業(再)認定 

03-

3322101 分

機 8015-

8018 

 

 

  



桃園市蘆竹區經常媒合的網絡資源 

◎兒少照顧及課輔資源 

單位名稱 服務內容/服務對象 內外資源 申請方式 聯繫方式 

財 團 法 人

靖 娟 兒 童

安 全 文 教

基金會 

【 桃 園 市

育 兒 指 導

服務】 

一、服務對象：一般社區民眾、

兒童、家中有 0-6 歲幼兒

的照顧者 

二、服務內容：電話諮詢、到宅

育兒技巧指導服務、嬰幼

兒照顧技巧指導、居家安

全與情境指導、遊戲指導、

親職教育講座、訓練及相

關育兒資源引介  

三、服務頻率：依評估後需求

討論 

四、備註：可先去電洽詢後再

以傳真（228-9583）、電子

郵 件

（ bravivi@safe.org.tw

）、郵寄（桃園市桃園區吉

昌街 120 號 4 樓）之方式

申請。 

□在地資源 

▓外部資源 

▓民眾自行申請 

▓單位轉介 

03-2289582 

分機 24、25、

27 

桃 園 市 蘆

竹 區 衛 生

所 

【 早 療 評

估及復健】 

一、服務對象：一般民眾及其

兒童 

二、服務內容：早期療育評估

與兒童復健（物理、職能及

語言治療） 

三、服務頻率：每月服務 2 次 

四、備註：政府全額補助 

▓在地資源 

□外部資源 

▓民眾自行申請 

□單位轉介 

03-3524732 

分機 226 

南 崁 大 安 一、服務對象：弱勢民眾、兒 ▓在地資源 □民眾自行申請 03-2120197 



教會 

【 兒 少 課

後陪伴】 

童、原住民及新住民 

二、服務內容：兒少課後陪伴

與照顧 

三、服務頻率：每周一至五課

後時段迄晚間 19:00 

四、備註：輔導學員數有限，須

先行電話洽詢 

□外部資源 ▓單位轉介 桃 園 市 蘆 竹 區

中 山 里 五 福 一

路 1-3 號 

貴 格 會 蘆

竹教會 

【 兒 少 課

後輔導】 

一、服務對象：弱勢民眾、兒

童、原住民及新住民 

二、服務內容：兒少課後輔導 

三、服務頻率：每週六、日，暑

假 7~8 月 

四、備註：輔導學員數有限，須

先行電話洽詢 

▓在地資源 

□外部資源 

□民眾自行申請 

▓單位轉介 

03-3113927 

桃 園 市 蘆 竹 區

內 厝 里 安 中 街

36 巷 8 號 2 樓 

財 團 法 人

基 督 教 更

生 團 契 桃

園 市 私 立

少年之家 

一、服務對象：設籍桃園地區

12 至 21 歲之青少年(女)

及其家庭 (主要類型為非

常行為少年、失親、失依少

年及少女等) 

二、服務內容： 

(一) 安置服務 

(二) 高關懷家庭服務 

(三) 自立生活及專業技能 

三、服務頻率：依評估後需求

討論 

四、備註：若有相關職缺，可提

供未就學未就業少年(女)

餐飲學習與工作實習之機

會。 

□在地資源 

▓外部資源 

□民眾自行申請 

▓單位轉介 

少 年 之 家 李 社

工 

03-2181075 

分機 225 

桃 園 市 政

府教育局 

一、服務對象：就學有經濟困

難之在學學生 

二、服務內容：學校教育儲蓄

戶 

▓在地資源 

□外部資源 

▓民眾自行申請 

□單位轉介 

各 級 學 校 主 責

處室 



【 學 校 教

育儲蓄戶】 

三、辦理模式：向學校申請並

取得勸募許可→學校開立

教育儲蓄戶→透過網站公

開相關訊息→確認帳戶有

無可動用餘款 

 

  



◎婦女服務資源 

單位名稱 服務內容/服務對象 內外資源 申請方式 聯繫方式 

桃 園 市 政

府衛生局 

【 新 住 民

懷 孕 未 納

健 保 產 前

檢查補助】 

一、服務對象：持有居留證名

文件並連續在台居留滿 6

個月起參加全民健康保險

之新住民懷孕婦女 

二、服務內容：產前檢查  

三、備註： 

▓在地資源 

□外部資源 

▓民眾自行申請 

□單位轉介 

03-3524732 

分機 228 

桃 園 市 政

府衛生局 

【 健 康 幸

福 家 庭 補

助計畫】 

一、服務對象：設籍本市已婚

民眾 

二、服務內容：孕前健康檢查、

孕期羊膜（或絨毛膜）穿刺

檢查、第一孕期母血唐氏

症篩檢、中醫助孕養胎調

理、人工生殖補助（試管嬰

兒） 

三、備註： 

(一) 僅針對上述服務內容酌予

補助，毋須再向衛生局或

衛生所額外提出申請 

(二) 攜帶相關證明文件（全戶

戶 籍 謄 本 或 戶 口 名 簿 正

本、身分證、健保卡）至本

市合約醫療院所接受檢查 

□在地資源 

▓外部資源 

▓民眾自行申請 

□單位轉介 

03-3540935 

分 機 2547 、

2525 

桃 園 市 政

府 新 住 民

聯 合 服 務

一、服務對象：新住民 

二、服務內容：新住民服務 

(一) 規劃輔導 

□在地資源 

▓外部資源 

▓民眾自行申請 

▓單位轉介 

新 住 民 文 化 會

館 ： 03-



中心 (二) 社會補助資源提供 

(三) 教育學習：新住民子女教

育輔導計畫、外籍配偶基

本教育研習班、國民中小

學附設補習學校 

(四) 培力就業：徵才活動、履歷

健診職涯諮商、職業訓練、

勞資爭議調解 

(五) 衛生保健：通譯員服務資

訊、生育保健通譯員 

(六) 免費法律諮詢服務  

3339885 

分機 12 

 

翻譯服務： 

03-3339885 

分機 51 

 

桃 園 市 桃 園 區

復興路 135 號 

 

  



◎身心障礙者及老人服務資源 

單位名稱 服務內容/服務對象 內外資源 申請方式 聯繫方式 

桃 園 市 社

區 心 理 衛

生中心 

【 心 理 諮

商】 

一、服務對象：設籍或居住於

桃園市民眾 

二、服務內容：免費心理諮商

服務 

三、服 務 頻 率 ： 每 週 二 下 午

13:00-16:00 

四、備註： 

(一) 政府全額補助，本服務資

源有限，請珍惜使用，如服

務次數超過 4 次，仍有服

務需要，應尋求專業精神

醫療協助。 

(二) 蘆竹區共設有兩個服務地

點，分別為桃園市蘆竹區

衛生所(長安路二段 238

號)及尼思湖心理諮商所

(南平街 35 號 B1) 

▓在地資源 

□外部資源 

▓民眾自行申請 

□單位轉介 

預約方式： 

03-3325880 

桃 園 市 社 區 心

理衛生中心、 

利 用 網 路 進 入

「 桃 園 市 社 區

心理衛生中心」

-「諮詢面談預

約」 

桃 園 市 政

府 勞 動 局

【 身 障 就

業】 

 

一、服務對象：身心障礙者 

二、服務內容：職業重建服務、

支持性就業、庇護工場及

職務再設計 

三、服務頻率：依評估後需求

討論 

四、備註： 

(一) 身心障礙者經評估具有就

業意願及就業能力，而不

足以獨立在競爭性就業市

□在地資源 

▓外部資源 

▓民眾自行申請 

▓單位轉介 

勞 動 局 身 障 就

業 科  倪 小 姐

(03)333-

3814 、

(03)333-3870 

 



場，將轉介勞動局身障科，

依其工作能力提供個別化

就業安置、訓練及其他工

作 協 助 等 支 持 性 就 業 服

務。 

(二) 身心障礙者經評估具有就

業意願，而就業能力不足，

無 法 進 入 競 爭 性 就 業 市

場，需長期就業支持之身

心障礙者，應依職業輔導

評量結果，提供庇護工場

就業安置。 

桃 園 市 聾

啞 福 利 協

進會 

一、服務對象：第二類身心障

礙者(聽障) 

二、服務內容：提供聽障者於

求職時手語翻譯服務 

□在地資源 

▓外部資源 

▓民眾自行申請 

▓單位轉介 

03-3314198 

社 團 法 人

桃 園 聲 暉

協進會 

一、服務對象：第二類身心障

礙者(聽障) 

二、服務內容：提供聽障者於

求職時手語翻譯服務 

□在地資源 

▓外部資源 

▓民眾自行申請 

▓單位轉介 

03-2841734 

社 團 法 人
一、服務對象：身心障礙者、老

人、長照 2.0 服務對象的
□在地資源 ▓民眾自行申請 03-3350720 



中 華 拓 樂

健 康 協 會

承接-第 1

類 身 心 障

礙 者 之 家

庭 照 顧 者

支持服務 

家庭照顧者 

二、服務內容：社工專業支持、

照顧者支持團體、紓壓及

休閒活動 

三、服務頻率：依評估後需求

討論 

▓外部資源 ▓單位轉介 

歡 喜 學 堂

推廣協會 

【 失 智 據

點】 

一、服務對象：失智長者 

二、服務內容：長者關懷、共餐

服務、照顧者支持團體季

長者認知促進活動等，另

與社區的退休人員、家庭

主婦、保母合作陪伴失智

長者，讓長者在據點有顆

愉悅的心情享受生活。 

三、服 務 頻 率 ： 週 一 至 週 五

8:30-16:00 

四、備註：可先行電話洽詢 

▓在地資源 

□外部資源 

▓民眾自行申請 

▓單位轉介 

03-3120173 

桃 園 市 蘆 竹 區

吉 祥 里 南 祥 路

360 號 

社 團 法 人

中 華 民 國

士 林 靈 糧

堂 社 會 福

利協會 

一、服務對象： 

(一) 獨自居住老人 

(二) 同住家屬均缺乏生活自

理或照顧能力 

(三) 同住者無照顧義務 

二、服務內容：志工關懷、物資 

三、服務頻率：視實際需求評

估 

□在地資源 

▓外部資源 

▓民眾自行申請 

▓單位轉介 

03-2875161 

#11-14 

華 山 基 金 一、服務對象：身心障礙者、65 □在地資源 ▓民眾自行申請 03-3528853 



會 
歲以上或原住民 55 歲以

上失依(獨居)、失能(行動 

不便、生活無法自理)、失

智(確診或疑似)長輩，100

歲以上之「人瑞」、因其照

顧資源不足影響其生活支

持度 

二、服務內容：志工關懷、物資 

三、服務頻率：視實際需求評

估 

▓外部資源 ▓單位轉介 

桃 園 市 政

府衛生局 

【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居

家 醫 療 照

護 整 合 計

畫】 

一、服務對象： 

(一) 限居住於住家（不含照護

機構）。 

(二) 經照護團隊醫事人員評估

有明確醫療需求。 

(三) 因失能或疾病特性致外出

就醫不便者。 

二、服務內容： 

(一) 醫師訪視評估個案身體狀

況，建立個案健康管理 

(二) 提供居家護理一般照護、

特殊照護、臨終照護及案

家自我照護指導 

(三) 照護對象所需之藥品，得

由處方之特約醫療院所提

供調劑與送藥服務，或由

家屬持健保卡及處方箋至

社區藥局或原處方院所調

劑領藥；照護對象獨居時，

應提供適當之藥事服務。 

三、服務頻率：視實際需求評

估 

四、備註：委由宜杏居家護理

▓在地資源 

□外部資源 

▓民眾自行申請 

▓單位轉介 

桃 園 市 蘆 竹 區

衛生所 

03-3524732 



所、六福居家護理所、惠心

居家護理所提供服務 

 

  



◎毒品防治資源 

單位名稱 服務內容/服務對象 內外資源 申請方式 聯繫方式 

天公地道

慈善會 

一、服務對象：毒品危害防制

中心列管之個案 

二、服務內容：白米物資資源 

三、服務頻率：視實際需求評

估 

□在地資源 

▓外部資源 

□民眾自行申請 

▓單位轉介 

03-3341066 

毒 品 危 害 防 中

心 

中途之家 

一、服務對象：違反毒品危害

防制條例施用毒品之更生

人或收容人 

二、服務內容：協助其暫時獲

得安置及戒除心癮，並施

予 適 當 之 照 顧 及 心 理 輔

導，以獲得身心、人格之健

全發展，而後能復歸家庭

社會生活。 

三、服務頻率：視個案意願並 

依實際需求評估 

四、備註：詳細入住內容、規

定、費用等問題，請致電該

單位洽詢 

□在地資源 

▓外部資源 

▓民眾自行申請 

□單位轉介 

中 途 之 家 資 訊

如下 

◎中途之家資訊： 

 區域 中途之家 電話 收容對象 

1 新北市 財團法人基督教晨曦會 

02-

29270010 

#603 

男性、女性

皆收 



2 臺北 

社團法人中華趕路的雁全人關

懷協會 

02-

28917471 

#13 

僅收男性 

3 臺北 社團法人台灣關愛之家協會 

02-

22431293 

男性、女性

皆收 

4 桃園 

財團法人基督教更生團契桃園

區會附設日光之家 

03-

4311110 

0955-

138927 

僅收男性 

5 桃園 怡心園女性中途之家 

03-

4091971 

0929-

599194 

僅收女性 

6 臺中 財團法人基督教臺中更生團契 

04-

26651790 

僅收女性 

7 嘉義 蛻變驛園 

05-

3625200 

僅收女性 

 

 

 

◎經濟扶助資源 



單位名稱 服務內容/服務對象 內外資源 申請方式 聯繫方式 

育 田 基 金

會 

一、服務對象：癌症病患及其

家屬 

二、服務內容：營養品補助、急

難救助 

三、服務頻率：將視癌友實際

營養品需求狀況，和急難

情形而定 

四、備註：基金會不予補助醫

療費、養護機構費、看護費

及輔具支出費用等 

□在地資源 

▓外部資源 

□民眾自行申請 

▓單位轉介 

03-3285188 

#113、114 

財 團 法 人

台 灣 兒 童

暨 家 庭 扶

助基金會 

一、服務對象：兒童、少年、原

住民、新住民 

二、服務內容：兒童及少年經

濟扶助 

三、服務頻率：每月定額認養

金 

四、備註：須配合相關資料備

件申請及後續活動參與、

追蹤 

□在地資源 

▓外部資源 

▓民眾自行申請 

▓單位轉介 

03-4562195 

財 團 法 人

台 北 富 邦

銀 行 公 益

慈 善 基 金

會 

一、服務對象：弱勢民眾、兒

童、少年、婦女、身心障礙

者、老人、原住民、新住民 

二、服務內容：生活救助、醫療

補助、喪葬補助 

三、服務頻率：在六個月內發

生急難事由，經審查通過

者核發單次急難金，補助

金額將視個案狀況予以核

定；審核未通過者則不予

補助 

四、備註：急難救助個案轉介

採網路線上申請機制 

□在地資源 

▓外部資源 

□民眾自行申請 

▓單位轉介 

02-6638-7885

分機 715 



 

  



◎物資資源 

單位名稱 服務內容/服務對象 內外資源 申請方式 聯繫方式 

香鄉自助

餐 

一、服務對象：弱勢民眾 

二、服務內容：愛心待用餐 

三、服務頻率：不定期，依需求 

四、備註：週六週日休 

▓在地資源 

□外部資源 

▓民眾自行申請 

□單位轉介 

03-3216406 

蘆 竹 區 順 興 里

南昌路 14 號 

桃園蘆竹

誠聖宮 

一、服務對象：弱勢民眾及獨

居老人 

二、服務內容：物資資源 

三、服務頻率：視實際需求評

估 

▓在地資源 

□外部資源 

□民眾自行申請 

▓單位轉介 

03-3542686 

曾主委 

愛之語

1919 服務

中心 

一、服務對象：弱勢民眾 

二、服務內容：急難救助、物資

資源 

三、服務頻率：視實際需求評

估 

▓在地資源 

□外部資源 

□民眾自行申請 

▓單位轉介 

03-2126690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9%A6%99%E9%84%89%E8%87%AA%E5%8A%A9%E9%A4%90&rlz=1C1GCEU_zh-TWTW912TW912&oq=%E9%A6%99%E9%84%89%E8%87%AA%E5%8A%A9%E9%A4%90&aqs=chrome..69i57j0i30.425j0j9&sourceid=chrome&ie=UTF-8


110 年各網絡間所辦理的方案 

◎社政服務-預防暨社區支持活動方案（蘆竹家庭服務中心） 

 

◎社政服務-防暴活動方案（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110 年持續辦理初、中階防暴宣講師訓練，待確認時間及場次 

 

◎家庭教育服務-婚前教育工作坊 

《婚禮心理學：搞定婚禮最重要的小事-婚前焦慮》 

日期 時間 課程內容 

4 月 24 日(六) 09:00-10:30 幸福溫度計-從相遇、相戀、求

區級個案研討會議：每季 1 次 

社區預防宣導(含社會安全網之認識及脆弱家庭之辨識與通報)暨社區網絡資源聯繫會議 

社區關懷及支持方案 

一、玩出親子，築起愛-親子角 

二、青青子衿，竹馬之友—兒少性別教育種子培力 

三、逐夢傳承，同饗愛-惜食中途島食物銀行 

四、立竹海湖．為你轉動-兒少照顧培力 

五、志在一同，暖心好厝邊-志願服務與增能 



婚、籌備婚禮不同階段，探索伴

侶關係的變化 

10:40-12:30 

婚禮雕塑劇-看見原生家庭如何

影響婚姻關係 

《愛的進化論：從將「婚」到初「婚」，我都不「昏」》 

日期 時間 課程內容 

8 月 14 日(六) 

13:30-14:20 

你要的，我給的起－如何回應

對方的需求？ 

14:30-15:20 

黏不黏，都自在－我的焦慮與

逃離，希望你會懂！ 

15:30-17:00 

我們的婚禮住著六個人：你、

我、我們的父母－談如何解除

原生家庭的封印 

《打通幸福婚姻的任督二脈：「建立共識秘訣」+「健康溝通心法」》 

日期 時間 課程內容 

12 月 4 日(六) 

13:30-15:00 

與其擔心輸在「起跑點」，更值

得設立明確的「終點」-建立婚

姻中關鍵共識秘訣 

15:10-16:00 你「聽」、「說」了嗎？－面對衝



突與日常溝通的必備心法 

16:10-17:00 

禮物不是我送了算，而是你收

了算－找出有效的關係加溫訣

竅 

 

◎就業服務-就業獎助津貼及促進方案（獎勵勞工） 

缺工就業獎勵 

一、 計畫目的：鼓勵失業勞工穩定就業，並紓解特定行業人力需求 

二、 適用對象： 

(一) 雇主：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 46 條第 1 項第 8 款至第 11 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所定特定

製程行業或特殊時程行業，且具有經濟部工業局或自由貿易港區管理機構核發特定製程或特

殊時程之行業證明文件。 

(二) 勞工(失業勞工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1. 失業期間連續達 30 日以上。 

2. 非自願離職。 

3. 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評估。 

三、 申請方式：勞工受僱期間，每滿 30 日之翌日起 90 日內，檢附相關文件，向原推介之公立

就業服務機構申請。 

四、 核發津貼條件：失業勞工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予雇主僱用，並於推介之翌日起 7 日內，



將就業與否回覆卡送達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且於同一事業單位連續就業滿 30 日、平均每週

工時達 35 小時以上者。 

五、 補助金額： 

(一) 第 1 個月至第 6 個月，每月核發 5,000 元。 

(二) 第 7 個月至第 12 個月，每月核發 6,000 元。 

(三) 第 13 個月至第 18 個月，每月核發 7,000 元。 

照顧服務員就業獎勵 

一、 計畫目的：為鼓勵失業勞工受僱照顧服務業，並配合長期照顧服務體系發展，協助充實照顧

服務人力。 

二、 適用對象： 

(一) 雇主(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1. 提供長期照顧服務法第 9 條所定居家式、社區式或機構住宿式之長期照顧服務方式。 

2. 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 46 條第 1 項第 8 款至第 11 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第 20 條所定

之機構。 

3. 提供衛生福利部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巷弄長照站之喘息服務。需檢具依法核准辦理照顧服

務之有效許可證明文件，並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才登記。 

(二) 勞工(失業勞工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1. 失業期間連續達 30 日以上。 

2. 非自願離職。 



3. 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評估。 

**失業勞工除符合前項資格外，並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1. 曾受照顧服務員應有時數之專業訓練，並取得結業證明。 

2. 領有照顧服務員技術士證。 

3. 高中(職)以上學校護理、照顧相關科系畢業。 

三、 申請方式：勞工受僱期間，每滿 30 日之翌日起 90 日內，檢附相關文件，向原推介之公立

就業服務機構之申請。 

四、 核發津貼條件：失業勞工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予雇主僱用，並於推介之翌日起 7 日內，

將就業與否回覆卡送達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且於同一事業單位連續就業滿 30 日，每月薪資

不低於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每月基本工資。 

五、 補助金額： 

(一) 第 1 個月至第 6 個月，每月核發 5,000 元。 

(二) 第 7 個月至第 12 個月，每月核發 6,000 元。 

(三) 第 13 個月至第 18 個月，每月核發 7,000 元。 

跨域就業津貼、青年跨域就業津貼 

一、計畫目的：鼓勵失業勞工跨域就業，以儘速重返勞動市場。 

二、適用對象： 

(一) 失業期間連續達 3 個月以上或非自願離職之失業被保險人，或年滿 18 歲至 29 歲、未在學而

有就業意願且初次跨域尋職之本國籍青年。 



(二) 失業勞工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並經「就業諮詢」，評估其有需要。 

(三) 就業地點與原日常居住處所距離 30 公里以上。 

三、 給付條件：失業勞工或未就業青年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予雇主僱用，並於同一事業單位

就業滿 30 日以上且符合相關規定者，於受僱期間得領取津貼。 

四、 給付標準： 

(一) 異地就業交通補助金：因就業有交通往返之事實，最長發給 12 個月。 

1. 就業地點與原日常居住處所距離 30 公里以上未滿 50 公里，每月發給新臺幣 1,000 元。 

2. 就業地點與原日常居住處所距離 50 公里以上未滿 70 公里，每月發給新臺幣 2,000 元。 

3. 就業地點與原日常居住處所距離 70 公里以上，每月發給新臺幣 3,000 元。 

(二) 搬遷補助：以搬遷費用收據所列總額核實發給，最高發給 30,000 元。 

(三) 租屋補助金：自就業且租賃契約所記載之租賃日起，以房屋租賃契約所列租金總額之 60%核

實發給，每月最高發 5,000 元，最長發給 12 個月(就業地點與搬遷居住處所距離 30 公里以

內。 

五、給付期限：異地就業交通補助金與租屋補助金合計最長以 12 個月為限。 

青年職得好評試辦計畫 

一、 計畫目的：協助失業青年釐清職涯發展方向、提升求職技巧，並運用工作卡展現個人就業優

勢，以解決青年尋職困難問題。 

二、 適用對象：15-29 歲、未就學未就業且連續失業 6 個月以上之本國籍青年。 

三、 核發津貼條件： 



(一) 青年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及申請參加「青年職得好評試辦計畫」，並接受 3 次以

上深度就業諮詢及就業準備相關措施後就業，就業時點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1. 經就業中心初次開立介紹卡之次日起 90 日內就業。 

2. 經推介參加職業訓練、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者，於中途離(退)訓、結訓或職場學習結束之次

日起 90 日內就業。 

(二) 連續受僱於同一雇主滿 90 日，並依法參加就業保險。 

1. 獎勵額度：一次發給新臺幣 3 萬元，並以 1 次為限。 

2. 申請期限：連續受僱於同一雇主滿 90 日之次日起 90 日內。 

桃園市青年安薪就業讚方案 

一、 計畫目的：為協助設籍桃園市未滿 30 歲高中職以上畢業之待業青年就業 (以下待業青年)，

並鼓勵事業單位或團體 (以下簡稱申請單位) 提供工作機會，藉由就業獎勵讓青年穩定就業，

同時協助事業單位改善人力招募困境。 

二、 申請對象：設籍園市未滿 30 歲，高中職以上畢業之青年，包含： 

(一) 待業青年。 

(二) 在學期間參與產學合作及實習，於任職事業單位前參與本方案者。 

(三) 參與產學合作及實習後，繼續於原事業單位任職者。 

(四) 受徵召退役後經推介繼續於原事業單位任職者。 

三、 獎勵內容： 

(一) 待業青年就業獎勵金：受僱滿 3 個月可申請 9,000 元、滿 6 個月可申請 12,000 元，合計



21,000 元。 

(二) 僱用單位僱用獎勵金：僱用滿 6 個月可申請 10,000 元。 

多元就業開發方案進用人員派工推介 

一、計畫目的：引導就業弱勢之失業民眾參與民間團體及政府部門短期工作，重建工作自信，培

養再就業能力。 

二、適用對象： 

(一) 經濟型計畫以非自願性失業者、中高齡失業者為優先。 

(二) 社會型計畫以弱勢族群、長期失業者及其他經勞動部指定之對象為限。 

(三) 以未曾參加過公共服務擴大就業計畫、永續就業工程計畫、多元就業開發方案、臨時工作津

貼等相關就業促進津貼或勞保失業給付之失業者為優先。 

中高齡及高齡勞動力再運用獎勵計畫 

一、計畫目的：為提升本市退休勞工就業意願，並延緩勞工退離職場年齡。 

二、獎勵內容：參與本計畫民眾應向就服臺、桃園就業中心或中壢就業中心等就業服務據點辦理

求職登記，並由就業服務員審查資格條件後協助推介就業，另民眾於推介就業日起連續就業

滿 90 日，得向原推介就業服務據點提出申請就業獎勵金，補助每人 1 萬元就業獎勵金，預計

補助 500 名。 

三、計畫公告：本計畫預計於 109 年 12 月 15 日前公告，計畫將於桃園新聞網、桃園市政府勞動

局官網、桃園市政府就業服務處官網、桃園市政府勞動局 FB 粉絲等網頁公告，另函文相關單

位及本市議員周知。 



 

◎就業服務-培力及相關徵才活動 

履歷健診暨職涯諮商服務 

一、為協助求職者成功取得面試機會的入場卷，順利進入職場，結合企業人資以實務經驗，協助

其撰寫符合需求的履歷表。 

二、針對即將步入職場的青年、欲轉職之社會人士及二度就業民眾，提供職業適性診斷測驗，由

專業職涯諮商輔導人員，進行評量分析並提供輔導服務，協助求職者瞭解個人特質，以釐清

就業方向、規劃職涯歷程。 

就業促進研習課程 

辦理特定對象及就業弱勢者就業促進研習/專題講座、課程，透過專業化之就業促進課程，協助求

職者瞭解勞動市場最新趨勢，提升求職技巧與面試技能，並建立正確職業觀念及就業後應有之態

度，以有效促進就業媒合。 

110 年辦理各單一廠商、區域型及特定主題之現場徵才活動 

▓北區在地、聯合徵才活動： 

一、辦理時間： 

1 月 15 日 7 月 23 日 

2 月無辦理 8 月 20 日 

3 月 19 日 9 月 24 日 

4 月 23 日 10 月 22 日 



5 月 21 日 11 月 26 日 

6 月 18 日 12 月 24 日 

二、辦理地點：桃園陽明公園管理中心禮堂（桃園市桃園區介壽路 199 號） 

 


